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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摘要： 

壹、 MEPC第67次會議內容簡介 
一、 壓艙水公約相關。 

二、 防止空氣污染。 

三、 持續投入EEDI相關研究。 

四、 極區章程。 

 

貳、 其他IMO訊息 
一、 關於伊波拉疫情。 

二、 MSC第94會期。 

 

參、 極區章程（Polar Code） 
極區章程之簡介與近況。 

 

肆、 中華民國港口國管制相關消息 
一、 中華民國港口國管制102年度（2013）報告。 

 
伍、 中華民國重要通告 

一、 交通部航港局船舶及小船逾期檢查罰鍰裁量基準。 

二、 交通部航港局2014年11月4日新聞稿：關於國內各航線之載客船舶之檢查措施。 

三、 環保署氟氯烴消費量管理辦法摘要。 

 

陸、 巴拿馬重要通告 
一、 MMC-245: "Authorized Private Maritime Security Companies (PMSC) 

transiting High Risk Areas"。 

二、 MMC-301: "ENDORSEMENT OF CERTIFICATE OF INSPECTION OF CREW 

ACCOMODATION (CICA)"。 

 

柒、 多米尼克重要通告 
一、 CD-MSC 05-14 Rev01: "Clarification on Commonwealth of Dominica Minimum 

Safe Manning Certificates"。 

mailto:cr.tp@crclass.org
http://www.crcla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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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MEPC第67次會議內容簡介 
國際海事組織（IMO）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第 67 次會議已於 2014 年 10 月 13 日

至 10 月 17 日在英國倫敦召開。主要內容如下： 

一、 壓艙水公約相關： 

(一) 更新各國型式認可之壓艙水管理系統清單（目前共51款，可參考IMO公告資訊之表格

三，2014/10版）。 

(二) MEPC有意更新壓艙水管理系統型式認可指引（即編號G8之MEPC.174(58)決議

案），但會中亦達成不溯及既往共識：未來新版標準出爐後，不影響依現有標準取得

型式認可並完成安裝於船上之系統（認定細節將於2015年5月之MEPC 68討論）。 

(三) 採納壓艙水公約之港口國管制指引，依概念，PSC之檢驗程序可分為下列各層次： 

1. 第一階段，「初始檢驗」：包含文件確認（即BWM證書、獲認可之BWM計畫、

處理器之紀錄等）、壓艙水處理系統概觀檢測、當責船員之訓練等。 

2. 第二階段，「更詳細之檢驗」：檢驗壓艙水管理系統之操作、並檢查相關操作是

否符合壓艙水管理計畫等。 

3. 第三階段，「取樣並進行指標性分析」：以關鍵參數如溶氧標準、氯殘留標準等

作為系統性能是符合公約標準之簡易判斷方式，並作為管制官員（PSCO）決定

是否進行詳細分析的參考依據（MEPC 68將討論關鍵參數之細節）。 

4. 第四階段，「詳細分析」：驗證系統性能與D-2標準之符合性（雖此分析可能耗

時數天，但依公約規定，船舶不會因分析而耽誤其時程）。 

(四) 依IMO統計至2014年10月17日之資料：本公約尚未通過門檻（通過一年後正式生效）。 

二、 防止空氣污染： 

預計在2018年前完成專案研究：探討燃油之硫含量可否自2020年起限制在0.5%(m/m)

內，抑或考量各種因素而延至2025年啟動。 

註：若屬MARPOL公約附錄VI規則14有關SOx之排放控制區（Emission Control 

Area, ECA，目前為波羅的海、北海、北美、美屬加勒比海等區域），燃油之硫含量

另有限制標準與適用時程。例如自2015年1月1日起，船舶於ECA內使用之燃油，其

含硫量限制在0.1%。 

三、 持續投入EEDI相關研究，通過新的指引以因應新式設計（如使用LNG之雙燃料船舶）。 

四、 極區章程：詳見本通報主題參之內容。 

 
 
 

貳、 其他IMO訊息 
一、 關於伊波拉疫情：IMO新聞稿表示目前沒有因伊波拉疫情而禁止通航或貿易之必要。相關

訊息可參考其專題網頁，亦有宣導圖卡提供下載。 

二、 MSC第94會期： 

海事安全委員會（MSC）第94會期於2014年11月17至21日在英國倫敦召開。重點主題有： 

(一) 國際氣體燃料章程（IGF Code）： 

1. 原則性通過新規劃之「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安全章程」

（ International code of safety for ships using gases or other low 

http://www.imo.org/OurWork/Environment/BallastWaterManagement/Documents/Table%20of%20BA%20FA%20TA%20updated%20in%20Oct%202014.pdf
http://www.imo.org/MediaCentre/PressBriefings/Pages/35-ebola.aspx
http://www.imo.org/MediaCentre/HotTopics/ebola/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mo.org/MediaCentre/HotTopics/ebola/Documents/Ebola%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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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point fuels），與SOLAS附錄規則相關修正案。 

2. 該章程目前主要著重於使用液化天然氣（LNG）之船舶，對規劃設計、建造安裝、

營運監控等方面之進行規範，目的是用以減少船舶，船員、環境之風險。 

3. 本案預計送交下一會期（2015年6月開會之MSC 95）採納，並預計於2017年1月

1日起生效。 

(二) 極區章程：詳見本通報主題參之內容。 

(三) 強化船舶安全與其他議題：如強制驗證貨櫃總質量、增加於密閉空間內使用之氣體檢

測儀器、ESP章程修正等。 

 
 
 

參、 極區章程（Polar Code） 
一、 新規劃之「國際船舶營運於極區水域章程」（International code for ships operating in 

polar waters）適用營運於極區之船舶，因應海冰、冰山、地處遙遠、氣候變化急遽等極

區特性，透過額外之設計建造、設備、營運、訓練、搜救等要求，達到防止意外、確保人

員安全、避免造成環境污染等目的。 

二、 由於本規定涵蓋安全與環境保護主題，故須經MEPC與MSC兩委員會各自討論、採納相關

議題，目前MARPOL與SOLAS兩公約之附錄規則修正案連同Polar Code預計於2017年1

月1日生效並實施。 

(一) MEPC相關進度：今年度第67會期已通過極區章程草案與MARPOL附錄修正草案並

送交下一會期（MEPC 68）討論是否採納，若一切順利將使極區章程的Part II（環境

保護主題）成為MARPOL公約下的強制化項目。 

1. MARPOL附錄修正範圍為：規則I（油污染）、II（有毒液體物質）、IV（污水）、

V（垃圾），使之與極區章程II-A部分對應，未來若船舶需於極區內營運，應另遵

守有關之規定。 

2. 壓艙水公約尚未生效，故相關主題暫列於極區章程的II-B部分（屬建議性內容）。 

(二) MSC相關進度：今年度第94會期採納極區章程與SOLAS附錄修正案，將使極區章程

的Part I（安全主題）成為SOLAS公約下的強制化項目。 

1. SOLAS附錄修正範圍為：新增第XIV章 (註 )「Safety measures for ships 

operating in polar waters」。 

2. 營運於極區之船舶： 

(1) 2017年1月1日以後建造之新船應符合公約及章程要求； 

(2) 2017年1月1日之前建造之船舶，應於2018年1月1日以後遇到的第一次中期檢

驗或換證檢驗（先到者為準）時符合公約及章程之要求。 

3. 與安全議題有關之建議案亦列入I-B部分提供參考。 

 

註：2009年綜合版之SOLAS共有XII章，第XIII章為MSC 93會期採納之新篇章（主

題與會員國稽核有關，可參考本中心第73期技術通報）。 

 
 
 

http://www.crclass.org/chinese/download/ti-tc/73/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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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中華民國港口國管制相關消息 
一、 中華民國港口國管制102年度（2013）報告： 

(一) 根據統計，以證書、防火、救生設施、防污染、航行安全等類型為較主要之船舶缺失。 

(二) PSC近兩年之檢查重點： 

1. 配合巴黎、東京備忘錄之重點檢查活動（CIC）之主題。 

2. 加強特定之油輪、雜貨船、散裝船、砂石船、散裝有毒液體物質船舶之檢查率。 

3. 在其他港口國備忘錄列為高風險之船舶。 

(三) 未來亦規畫完成MTNet船舶篩選系統，期與國際相關港口國備忘錄接軌。 

 

 

 

伍、 中華民國重要通告 
一、 交通部航港局船舶及小船逾期檢查罰鍰裁量基準（PDF檔，2014/11/5）。 

二、 交通部航港局2014年11月4日新聞稿摘要：自103年7月1日起，為確保船舶航行及乘客生

命之安全，針對國內各航線之載客船舶： 

(一) 依「船舶種類、船齡、總噸位、航行水域、航程距離、載客人數及船公司管理制度等」，

訂定船舶高中低風險等級標準。 

(二) 依船舶航行天數與風險等級辦理抽查，高度風險抽查率20%以上、中度風險抽查率

10%以上、低度風險抽查率6%以上。 

(三) 船舶自主管理項目亦列入查核範圍。 

註：航港局影音平台網頁亦有「載客船舶安全及救生演練」系列短片供各界參考。 

三、 環保署氟氯烴消費量管理辦法（民國103年10月23日），有關冷凍冷藏、空調設備冷媒之

法令摘要如下： 

(一) 自民國104年1月1日起（2015）：停止冷凍冷藏、空調新生產設備及新建工程之二氟

一氯甲烷（HCFC-22）冷媒核配。 

(二) 自民國105年1月1日起（2015）：禁止使用二氟一氯甲烷（HCFC-22）於冷凍冷藏、

空調新生產設備及新建工程之冷媒填充。 

(三) 自民國109年1月1日起（2020）：禁止使用氟氯烴於冷凍冷藏、空調新生產設備及新

建工程之冷媒填充。（微量氟氯烴僅限於供應已服役之冷凍空調設備維修之用）。 

(四) 自民國119年1月1日起，氟氯烴生產量、消費量為零。 

【註】相關資訊參考： 

a. MARPOL公約附錄VI規則12要求之原則：2020年1月1日以後建造之船舶，禁止

安裝含HCFC相關產品。 

b. 本中心2013年鋼船建造與入級規範（可於網頁下載PDF檔）第II篇第32章略以：

核定附加PP船級註解之船舶，除符合MARPOL之規定，另要求禁止使用全球暖

化趨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高於3000之冷媒。 

 

 

 

http://www.motcmpb.gov.tw/MOTCMPBWeb/wSite/public/Data/f1408330780964.PDF
http://www.motcmpb.gov.tw/MOTCMPBWeb/wSite/public/Data/f1415166896467.PDF
http://www.motcmpb.gov.tw/MOTCMPBWeb/wSite/ct?xItem=12413&ctNode=649&mp=1&idPath=220_225_649
http://www.motcmpb.gov.tw/MOTCMPBWeb/wSite/lp?ctNode=293&mp=1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6%B0%9F%E6%B0%AF%E7%83%B4%E6%B6%88%E8%B2%BB%E9%87%8F%E7%AE%A1%E7%90%86%E8%BE%A6%E6%B3%95
http://www.crclass.org/chinese/content/publications/ru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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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巴拿馬重要通告 
一、 MMC-245: "Authorized Private Maritime Security Companies (PMSC) transiting 

High Risk Areas"，新增及撤銷部分保全公司。 

二、 MMC-301: "ENDORSEMENT OF CERTIFICATE OF INSPECTION OF CREW 

ACCOMODATION (CICA)"，通告自即日起，巴拿馬政府有關於CICA之簽證將交由其海

事勞工事務部門（Maritime Labour Affairs Department）執行，相關程序可參考該通告。 

 

 

 

柒、 多米尼克重要通告 
一、 CD-MSC 05-14 Rev01: "Clarification on Commonwealth of Dominica Minimum 

Safe Manning Certificates"，公告依據舊版IMO大會決議案（A.890(21)、A.955(23)）

簽發之最低安全配額證書仍屬有效並視為符合新版決議案（A.1047(27)），既有證書在合

理效期內毋須特地更換，並請多米尼克籍船舶於船上備便本通告複本作為證明。 

 

http://www.crclass.org/chinese/download/ti-tc/75/6-1%20MMC-245oct2014-rev.pdf
http://www.crclass.org/chinese/download/ti-tc/75/6-2%20MMC-301oct2014.pdf
http://www.crclass.org/chinese/download/ti-tc/75/7-1%20cdmsc_0514_rev01_minimum_safe_manning_certificates.pdf

